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徵才公告 

用人單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 

職稱：技術組員 (約用工作人員) 

名額：1 名 

待遇：月薪 37,744 元起 (大學畢業 37,744 元起，碩士畢業 39,901 元起) 

公告日期：即日起 

截止日期：2026 年 4 月 15 日 

工作項目： 

1. 貴重儀器管理維護：高解度小角度 X 光散射機（貴儀中心）。 

2. 系公用儀器管理，包含高速離心機、超高速離心機、耐衝擊試驗機、萬能

材料試驗機、凝膠滲透層析儀、拉曼光譜儀、傅立葉轉換紅外光譜分析

儀、X 光繞射儀、時間解析螢光光譜儀（可隨自身專長調整儀器管理內

容）。 

3. 儀器使用暨規劃小組之行政協助。 

4.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資格條件： 

1. 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 (化工、化學、材料、機械、生技等相關領域優

先) 。 

2. 具全民英檢中級以上或相當程度英語能力者尤佳。 

3. 具備獨立文書作業能力與電腦技能。 

4. 具服務熱忱且溝通協調能力良好。 

5. 【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校不得僱用為契約進用人員： (一) 性別平等教

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情事。 (二)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

為屬實。 (四)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

性霸凌行為，有終止契約及終身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五) 經學

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

契約之必要，且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於該管制期間。 (六)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二款之情

事。 (七)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

三款之情事，且於該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期間。】 

特殊條件：無。 

工作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 4 段 43 號工程二館化學工程系。 

應備申請資料：有意應徵本職務者，請務必至下列網址：https://personnel-

r.ntust.edu.tw/var/file/66/1066/img/200/722597280.doc 下載填寫「約用工作人員甄

選登記表」，並檢附最高學歷畢業證書、英語能力證明文件、工作經歷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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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相關技術人員檢定或證照者…等）於 2026 年 4 月 15 日

前 E-mail 至 yuzoe@mail.ntust.edu.tw 余頤柔小姐收，非以本校「約用工作人員甄

選登記表」填送者，恕不受理。 

聯絡方式：余頤柔小姐、電話： (02) 2737-6611、E-mail：yuzoe@mail.ntust.edu.tw 

備註： 

1. 資料不齊全者，恕不予受理。採隨到隨審，擇優以電子郵件通知後續面試事

宜，不合格者恕不另行通知。 

2. 本職缺得視成績列候補人員 2 名，候補期間自徵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三個

月有效。 

3. 應聘者所繳交之個人資料僅限於聘任作業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絶不轉做其

他用途，並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辦理。 

4. 本職缺除正取外，得列備取，並依應徵當事人之意願及職缺之職級與工作性

質，依序遞補本校其他約用職缺，備取期間為三個月，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

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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